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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編共分為以下單元： 

一、債之發生(契約)★ 六、債之標的 

二、代理權授與 ★★ 七、債之效力 

三、無因管理   八、多數債權人及債務人 

四、不當得利★  九、債之移轉 

五、侵權行為★★  十、債之消滅 

「債」依學者見解認為，可分為「意定債之關係」與依

「法定債之關係」。意定債之關係其實就是所謂的契約，是照

當事人的意思所發生的債之關係；而法定債之關係則是無因管

理、不當得利與侵權行為，他們是依照法律規定所產生的債之

關係，當事人間並沒有意思聯絡。又，債之關係，就是當事人

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這種關係如何產生、關係的內容如何、

關係如何消滅等等，都規定在債編總則裡面。因此同學們在學

習本章時，應該從「發生」→「內容」→「消滅」的邏輯思考

去掌握、了解各種債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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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債之發生(契約) 

一、規定 

(一)契約之成立(民法第 153條)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契約

成立，不論其意思表示為明示或默

示皆然。且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

示意思者，契約推定成立。若對於

非必要之點，雙方意思表示不一致

時，則由法院依其事件性質定之。 

(二)意思實現(民法第 161條) 

係指承諾無須通知之情形。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於相當時

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契約即成立。意思實現之規定，

於要約人要約當時預先聲明承諾無須通知者，準用之。 

1.意思表示一致之方法： 

契約之成立，除須具備一般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外(當事人、

標的、意思表示)，尚須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才可成立。意思表

示一致之方法有三： 

(1)要約與承諾一致：★ 

A. 要約： 

要約人以訂立一定契約為目的，為喚起相對人承諾之一

種意思表示。 

B. 承諾： 

要約受領人(相對人)對要約人所為欲以要約內容為內容而

訂立契約之意思表示。 

(2)要約交錯： 

當事人偶然的互為要約，而其內容完全一致。 

(3)意思實現： 

於承諾無須通知之情形，於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契約即

成立。(民法第 161條) 

在現實生活中(2)(3)的情形非常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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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約： 

(1)意義： 

以喚起相對人為承諾之意思表示為目的，必須具體表明契約

內容。 

(2)要約之引誘： 

以引起他人向自己為要約之意思表示為目的，未具體表明契

約內容。 

 

要約與要約引誘如何區別？ 

要約表示當事人已具體表明契約內容，只要相對人承諾，契約即成立。而要

約引誘是當事人欲引起他人對自己為要約，自己保留承諾的權利。所以雖然有倒

果為因之嫌，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從「誰是最後的決定者」來判斷是要約或要約引

誘。 

3.明示與默示： 

(1)明示： 

以言語、文字或其他習慣使用之方法，直接表示於外部，不

須推知。 

(2)默示： 

以言語、文字或其他習慣使用以外之方法，須靠他人間接推

知。例如：租約到期了，房東並未表示收回房屋，而繼續收

取租金。這種繼續收租金的行為，就是一種默示的意思表示。 

二、要約之效力 

(一)要約之拘束力★(民法第 154條) 

契約之要約人，除要約當時已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

事件之性質，可認為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否則應受要約

之拘束。另外，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

送，則不視為要約。 

(二)要約失效原因 

1.拒絕要約：(民法第 155條) 

要約失其拘束力。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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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立時承諾：(民法第 156條) 

對話要約須立時承諾，否則要約失去拘束力。 

3.不為承諾：(民法第 157條) 

非對話之要約無須立時承諾，惟若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諾之達

到時期內相對人不為承諾者，該要約失其拘束力。 

4.逾期承諾：(民法第 158條) 

要約定有承諾期限者，非於其期限內為承諾者失其拘束力。 

三、承諾 

(一)遲到之承諾(民法第 160條第 1項) 

遲到之承諾，除有發時到之通知者外，其他遲到之承諾應視為新

要約。 

(二)擴張、限制、變更之要約(民法第 160條第 2項) 

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

新要約。故須另為承諾，契約方可成立。(民法第 160條第 2項) 

(三)意思實現(民法第 161條) 

(詳請見本節前述《一、規定，(二)意思實現》之內容)。 

四、一般懸賞廣告 

(一)定義(民法第 164條第 1項) 

所謂一般懸賞廣告，指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

之者。 

(二)效力(民法第 164條) 

1.廣告人義務： 

對完成該行為之人給付報酬。 

2.行為人權利： 

對廣告人有報酬請求權，特殊情形如下： 

(1)有數人先後分別完成廣告所定行為： 

由行為人共同取的報酬請求權，若此時廣告人善意給付報酬

(即不知尚有其他行為人)於最先通知之人時，廣告人之給付

報酬義務消滅。 

(2)不知有廣告而完成廣告所定行為者： 

準用一般懸賞廣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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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回(民法第 165條) 

1.賠償責任： 

預定報酬之廣告，如廣告人於行為完成前撤回其廣告者，除非

廣告人能證明行為人無法完成其行為，否則廣告人應對於行為

人因該廣告善意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責。該賠償以不高過預

定報酬額為限。 

2.撤回之推定： 

廣告定有完成行為之期間者，推定廣告人拋棄其撤回權。 

五、優等懸賞廣告 

(一)定義(民法第 165條之 1) 

指完成廣告所定之行為有數人，而廣告人就其中經評定為優等者，

始給與報酬之廣告。 

(二)要件 

1.以廣告對不特定人發出要約。 

2.定有一定期間。 

3.應徵人(評定前之行為人)完成廣告所定行為，應於前述 2.之期

間內通知。 

4.給與報酬前，須先經評定。應徵人經評定為優等之人，始取得

報酬請求權。廣告人於評定完成後，始負給付報酬之義務。 

(三)評定(民法第 165條之 2) 

由廣告中指定之人為之。若廣告未為指定，則由廣告人決定方法

評定之。依前述所為之評定，廣告人及應徵人皆應受拘束之。 

(四)共同取得報酬請求權(民法第 165條之 3) 

被評定為優等之人有數人同等時，除廣告另有聲明外，共同取得

報酬請求權。 

六、契約之方式★ 

(一)契約方式之約定 

契約當事人就契約知方式有約定者，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

契約不成立。(民法第 16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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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動產之債權契約要式性★ 

契約之標的係負擔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之義務者，

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民法第 166條之 1) 

1.效力： 

不動產債權契約若未依規定公證，但當事人已合意為不動產物

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而完成登記者，該契約仍為有效。 

2.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36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債編施行之日施行。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

行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 89年 5月 5日施行。但民法第 166-1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因此不動產物權的「債權契約」，在民法第 166 條之 1 施行前並不要求強

制公證。例如：甲跟乙買房子，關於房子的買賣契約，也就是債權契約，目前

並不要求強制公證。 

(三)不動產物權之物權契約之成立及生效要件★★(民法第 758條) 

不動產之物權行為，指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

失、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該登記行為，應以書面為之。 

(四)動產物權之物權契約以交付為生效要件 

1.動產之交付： 

動產之物權行為，以交付為要式。非經交付，其物權之讓與不

生效力。 

2.動產之交付行為種類：(民法第 761條) 

現實交付、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詳請見本書

《第四章第一節，一、物權通則，(三)不動產與動產物權，2.

動產物權》之內容) 

 

1.  古董商甲將一明朝古董花瓶標價新臺幣20萬元並擺設在畫廊的櫥窗

中，請問上述甲的行為應如何解釋？ (A)要約之引誘 (B)要約 (C)承

諾 (D)承諾之引誘 

B 

2.  大明開設二手車行，某日其將一部二手小貨車標價新臺幣25萬元並

擺設在車行內供客人參考。老王仔細看車後覺得25萬太貴，因此表

B 

舉例言之

精選試題


